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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单方侵权债务承担路径研究

◆郭倚阳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杭州３１１１００)

【摘要】我国«民法典»第１０６４条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定主要聚焦于意定之债,无法为实践中夫妻单方对外侵权所造

成的债务性质认定提供明确指引.司法实践中,对于夫妻一方侵权之债究竟为个人债务还是共同债务,传统的“数人

侵权判断进路”和“财产共有人连带清偿债务”的认定路径在内部逻辑上均不能自洽,从“夫妻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角

度出发的婚姻法路径也囿于受益标准分歧严重、举证责任分配不一而难以形成统一判决.针对目前混乱的司法实践,

应根据法律补充和解释的原则,对«民法典»第１０６４条规定的“实际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标准”进行法内续造,将夫妻

共同利益作为债务性质认定的核心,并结合家庭对外的经济共同体属性和侵权法的损害填补机能,在具体认定时推定

为夫妻共同债务,非侵权一方配偶可以提出证据推翻该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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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自我国《婚姻法》颁布以来，夫妻一方单独对外所负债

务该如何清偿，一直是久争不决的问题。 若将夫妻一方所

负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可能导致不知情的配偶一方深

陷被动还债的困境；若认定为个人债务，则又会导致部分夫

妻通过“假离婚，真逃债”的方式逃避婚内债务。 是基于

交易安全对债权人进行保护倾斜，还是立足于婚姻关系维护

配偶一方的利益，这无异于电车难题中的困难选择。

利益是法律的原因，法主要规范着利益斗争，法的最高

任务是平衡利益。 面对夫妻债务问题的两难困境，我国立

法多次对此作出了回应。 原《婚姻法》第４１条中规定离婚

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 ２００４
年《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２４条确立了“时间推定规则”，原则上将发生于夫

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推定为共同债务，非负债一方配偶可

提出证据主张债务为个人债务，譬如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

定为个人债务。 ２０１８年，最高法颁布的《关于审理涉及夫

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以债务是否系

“为家庭日常生活”为标准，确立夫妻共同债务为“举证责

任二元分配模式”。 如今，《民法典》第１０６４条将夫妻共同

债务类型化为“共债共签＋事后追认”“合理范围内的家庭

日常生活支付”“为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的支出”

三类。 然而，侵权之债位于婚姻、债权、侵权等多种法域

的交界处，不同法域的价值理念决定了法律选择、利益平衡

更为复杂和困难，要实现实践中的综合考量，仍需进一步探

索其法律适用规则。

二、司法实践对夫妻一方侵权之债的认定

为了解司法实践中，夫妻一方对外侵权所负债务的认

定，并探究其中认定路径存在的问题，笔者在聚法案例中以

关键词“夫妻”“债务”“个人侵权”，并将案由限制为“侵

权责任纠纷”，将裁判年份调整为２０１８年至２０２２年，最终

得到２８８份民事判决。 剔除部分无关案例后，按判决年份

平均挑选了１００份判决书(由于部分案件存在二审、再审，

共对应５１个案件)，其中一审文书共５１份，二审文书４１
份，再审文书８份。

(一)司法裁判的概况

聚焦于案件的判决结果，可得到以下初步结论：(１)夫

妻一方侵权之债常发于道路交通事故。 在全部判决书中，

交通事故类共８７份，其余部分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信用

卡纠纷、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等，以及若干因交通事故

衍生的民间借贷纠纷。 大部分案件内容为受害人或保险公

司起诉夫妻双方，要求双方共同清偿债务。 (２)对侵权债务

的认定结果不一。 １００份文书中，６９份文书认定夫妻一方

侵权之债为个人债务，剩余３１份认定为共同债务。 (３)改

判率高。 所有文书中，二审、再审判决书共４９份，除去１０
份上诉人未主张的，还有８份判决书变更了下级法院的判

决，改判率为２０％。 (４)数量稳定。 在２８８份判决书中，

除去大部分２０２２年作出的、尚未上网的文书，其余四年的

判决书稳定在７０份左右。 由此可见，夫妻一方侵权之债在

实践中的认定属于一个长期稳定存在的问题。

(二)裁判观点的梳理

实践中认定结果的不一、改判率高，其背后是认定路径

的混乱，或者说裁判逻辑的混乱。 通过对搜集案例的分析

发现，法院对夫妻一方侵权纠纷案件的论证路径大相径庭。

根据不同的判决结果分类，结合逻辑三段论，从大前提和小

前提推导出结论的正向推理角度出发，可以将文书中的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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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归纳成以下路径。

１．一审(二审维持)认定成个人债务

(１)配偶不符合侵权构成要件。 根据原《侵权责任法》

的规定，侵权行为、主观过错是承担侵权责任的必要条件。

实践中，多数采用个人债务观点的法院适用了该认定路径，

譬如，赵某与冯某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民事二审案，

李某、杨某珍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二审民事案等。 在

于某高、李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审民事案中，一审

法院认为侵权纠纷具有特定的人身属性，除非法律有特殊规

定，否则不应把责任主体扩大化。 行为人侵害他人民事权

益，承担的是过错责任，债权人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实侵权

人配偶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要求其承担责任，无事实和

法律依据。

(２)配偶未从侵权行为中获益。 该观点主要从婚姻家庭

法层面出发，认为夫妻之间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是婚姻家庭

法的应有之义，两者密不可分。 若一方行为并未对夫妻共

同体有所实益，就不应当由家庭承担该行为所带来的不利后

果。 在钱某与孙某娣、庄某洪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审民事案中，法院认为交通事故产生的侵权之债不是为维

持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而形成的必要的支出和投

入，夫妻双方也并无共同举债的意愿，债务产生的最终目的

更不是为夫妻共同生活谋取利益。 因此，本起交通事故引

起的侵权之债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范畴，陆某丽无需承担

赔偿责任。

２．一审(二审维持)认定成共同债务

(１)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实际由家庭共有。 在陈某仙与

易某珍、杨某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中，一审法院

认为交通事故侵权之债在确定责任主体时应综合考虑机动车

运行支配及运行利益归属等因素。 车辆营运所带来的收入

如果已作为家庭收入，一部分实际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车辆

运行利益应视为夫妻共享，而由此产生的侵权债务理应视为

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共同财产清偿。 二审法院更进一步认

为机动车只要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包括家庭正常的社会交往

活动，就应当视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 类似的还有周某与

苏某芝、张某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再审法院认为

夫妻一方所负债务是否应认定为共同债务，应综合考虑该债

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

共同意思表示。 如果债务人配偶通过债务人的活动从中受

益，例如，在从事家庭经营等活动中发生侵权行为，按照利

益共享、责任共担的原则，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此

外，法院针对非侵权一方配偶提出的“侵权人已构成刑事犯

罪，犯罪所产生的债务不应认定为共同债务”观点进行了反

驳，提出“工作途中交通事故的债务不等于赌博、吸毒等无

益于家庭利益犯罪行为所发生的侵权之债”的观点。

(２)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推定。 该类判决中，法院

普遍依据了《婚姻法司法解释(二)》中第二十四条“债权人

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

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的规定，将侵权债务“一刀

切”地认定为共同债务。 在于某、丁某志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再审民事案中，再审法院认为侵权行为发生于夫妻

关系存续期间，依照司法解释规定属于共同债务，故维持了

二审法院的判决。 该司法解释在颁布后广受批判，现已被

废止。

(３)共同财产导致的债务共担。 无论是实行法定财产制

还是约定财产制的家庭，夫妻之间存在共同财产都是极为常

见的现象。 部分法院以此为切入口，先认定侵权行为的媒

介为共同财产，再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从而要求财

产共有人即配偶对共有物所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在李某

妍与宋某平、宋某刚、于某宝、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分公司通化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中，

一审法院援引《物权法》第一百零二条，即共有的不动产或

者动产产生的债权债务，在对外关系上，共有人享有应承担

连带债务，认定夫妻一方驾驶共有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赔偿而

产生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双方对外承担连带责任。

３．二审(再审)改判为共同债务

该类判决样本较少，仅有一例，但由于经历二审、再

审，法院观点发生了重大变化，故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该案的一审、二审法院均认为侵权行为之债并不是为维持夫

妻共同生产和生活而形成的必要的支出和投入，而是基于个

人的侵权行为、主观过错形成的，不具备合法性和正当性。

非侵权方配偶也无共同举债的意思表示，债务产生的最终目

的也不是为夫妻共同生活谋取利益，因而不应认定为夫妻共

同债务。 在再审阶段，再审法院变更认定路径，不再从侵

权法层面出发，而是认为判断夫妻一方因侵权行为所产生的

债务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关键在于审查债务人配偶是否分

享了利益。 如果债务人的配偶通过债务人的活动从中受

益，按照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原则，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

债务。 而本案的侵权人是在从事家庭经营活动中发生的侵

权行为，该侵权行为产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基于夫妻利益的考量，再审法院最终变更了二审判决，将侵

权债务认定为共同债务。

三、构建以夫妻共同利益为核心的认定路径

我国《民法典》目前确立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从

文义角度出发，难以直接套用至侵权之债中。 第一类“共

债共签”以及事后追认的债务本质上是夫妻双方意思自治的

体现，规定本身也只是对合同相对性原则的重复。 尽管配

偶可以针对侵权之债进行事后追认，但追认只是夫妻双方对

自身权益的处分，而法定之债的法律后果由法律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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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空间。 第二类“日常家事代理之

债”中，代理行为仅限于家庭日常支出的法律行为，而侵权

行为并不在家事代理行为的范围内，因此也难以适用。 第

三类“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因债务本

身无法使家庭受益，故应理解为债务所对应的利益或对价用

于夫妻的生产生活。 而实际生活中，多数侵权行为属于损

害性侵权行为，只产生经济负担而无对应利益，只有极少数

受益型侵权行为(如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盗窃财产等)才会存

在对应利益的使用问题。 因此，《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

条的规定主要聚焦于意定之债，无法生搬硬套至多数法定之

债中，使得法定之债仍是整个夫妻债务规范体系中“长期被

遗忘的问题”。

根据对检索案例的分析，法院更倾向于将债务认定为个

人债务。 但无论结果为共同债务还是个人债务，其本质是

清偿债务的责任财产范围问题。 在侵权责任的框架中，责

任成立和责任承担在一定情况下会出现分离，监护人的补充

责任即为典型。 我国《民法典》也规定了公平原则，在特

殊情况下，即便双方均无过错，也应当承担部分责任。 从

这个视角来看，采取侵权法路径认定个人债务的判决忽略了

侵权责任和侵权债务承担的区别，用责任成立的视角去判断

了责任的承担问题，无法囊括夫妻财产关系的内涵，并不

妥当。

采取物权编路径，认定为连带债务的观点也存在理解误

区。 一方面，并非所有的侵权情形都属于夫妻共有物侵

权，只有部分交通事故案件具备了该条件。 过度适用《物

权法》路径，反而会体现出一种避重就轻，逃离核心问题的

裁判思路。 另一方面，《民法典》物权编第３０７条中存在但

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实际已被《民法典》第１０６４条

确立共同债务认定规则所排斥。 法定财产制框架下的夫妻

婚后所购财产原则上为共同财产，只是一种财物归属状态。

倘若夫妻处于分居期间，一方购买的车辆仍属于共同财产，

但此时发生交通事故，所产生的债务若要让配偶承担连带责

任，将与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产生偏移。 因此，从《民法

典》物权编出发的认定路径也不具有普适性。

从本质上来讲，夫妻债务作为夫妻财产关系的重要内

容，其认定路径中必须回归至婚姻家庭法中，而夫妻共同利

益正是其核心。 只不过在现有判决中，多数法院只重视具

体的利益，未考虑抽象的贡献，只关注行为的外表，未深入

探究侵权发生的原因。 为实现对夫妻一方侵权债务的全面

评价，在现有法律框架下，以侵权行为有无产生夫妻共同利

益作为判断标准，将举证责任分配给配偶方，构建出一种在

外部关系采取“共债推定”，内部赋予非侵权一方配偶推翻

该推定的权利的认定路径，是较为稳妥和务实的选择。

四、结束语

在现代婚姻家庭法的框架下，家庭不只是一个经济共同

体，更是一个涵盖互助、亲情、血缘关系的集合体。 家庭

法不仅创设了基础的夫妻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还增设了抚

养费义务、家庭成员之间的帮助、救助义务，体现了团体主

义的精神。 不管实行何种婚姻财产制，对于婚姻外部而

言，夫妻是共同面对社会的利益共同体，是利益共享、风险

共担的合作伙伴。 负债作为一种不利益，亦为消极财产，

具有由夫妻共同财产对外清偿的正当性基础，在这点上，意

定之债与法定之债是一致的。

夫妻一方侵权之债在认定过程中以及结果中存在种种分

歧的最根本原因是法律规则的缺位，在解释论上将侵权之债

纳入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体系，进行法内续造，有助于改变实

务认定中“无法可依”引发的乱象。 基于侵权纠纷在夫妻

关系中的特殊性以及受害人保护的价值理念，应当确立区别

于合同纠纷中夫妻一方举债系“为夫妻共同生活”的证明责

任分配规则，原则上认定为共同债务，将“侵权原因行为不

属于家庭日常行为”或“原因行为未带来家庭财产增益”的

证明责任赋予夫妻一方，以实现对被侵权人和非侵权一方配

偶正当权益的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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